
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114學年度第二次學生議會 
 

時間: 115 年 3 月 27 日 12:00~13: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七樓阿成廳 

出席人員：全校各班學生議員、第 33屆班聯會主副席、第 33界班聯會各組 

工作人員、班聯會指導教師 陳亮菲老師 

列席人員:校長、秘書、學務主任、教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 

圖書館主任、研發處主任、衛生組長、社團活動組長、訓育組長、 

生輔組長、體育組長 

 

  主席：與會人數已達 1/2，現在開始開會。 

一、主席致詞 

主席：校長、主任、各位師長、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第三十三屆班聯會主席何其姸  

     ，今天召開 114學年度第二次學生議會，歡迎大家參與今天會議。為了保障議事的 

      透明與準確，本次會議全程由班聯會依法錄音，作為正式紀錄使用。同時也要特 

      別提醒各位，今天多數與會同學大多都是未滿十八歲的兒少。依據《兒少年福利 

      法》規定：足以識別兒少個資應受保護，因此，請大家不要上傳任何語音、影片 

      或照片到網路或社群媒體，這樣的行為，除了可能違反兒少法，也涉及《個資保 

      護法》。接著各位幫我注意到左右兩側的內政部會議規範，一、一般動議應有 2人 

      以上附議（口呼附議為之），始得向主席取得發言地位。二、發言應「先舉手稱 

      呼主席」請求發言地位，經主席點頭示意許可後，始得發言。三、發言應就題論 

      事，不得涉及私人私事，如言論超出議題範圍，或有失禮貌時，主席應予制止或 

      中止其發言，其他出席人亦得請求主席為之。四、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不得超過 2 

      次，每次不得超過 5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不在此限。 

二、各處室工作報告 

  學務主任：各位同學大家好，學務處這邊做兩點報告，第一就是希望班聯會學生議 

             會討論的議程能夠順利完成，會後要附一份給我們學務處回覆市府 

             ，第二是因本校班聯會的組織章程有重大修訂，我們會在 4/7召開 

             臨時校務會議，也請學生議會幫我們確認可以出席的學生代表的名單 



             ，以上兩點報告。那最後感謝所有的同學包括班聯會，班聯會是屬於陽 

             明高中全體學生的，同學都是 2309位的一份子，盡我們的可能在會議當 

             中讓組織章程能夠順利修訂完畢，修訂的內容當然是要符合大家的需求 

             與陽明的現況。希望能在此次會議中，我們把該提出的建議能夠盡量溝 

             通完成，而不要在會議後，又針對會議的內容多做其他不當的言論，我 

             覺得這都會對陽明高中學生議會及對班聯會的傷害，以上是學務處。 

 

 

 

三、班聯會工作報告 

(一)第 33屆清韻盃歌唱比賽 

   主席：班聯會已於 3/13(五)在知行樓二樓舉辦第 33屆清韻盃歌唱比賽決賽。獲獎 

         名單如資料所示，此次清韻盃歌唱比賽獎金分別為 1000元、800元、500元， 

         將擇日請校長頒獎，非常感謝各位師長及同學的支持。 

 

(二)陽樂多節 

主席：班聯會將於 3/30(一)~3/31(二)中午收回陽樂多節小卡，請各班學生議員務 

      必收齊後準時繳交至創造樓三樓班聯會辦公室，逾期繳交恕不受理，另外 

      ，班聯會預計於 4/13(一)〜4/22(三)中午用餐時間及下課時間發放養樂多 

      及小卡至各班，由於數量眾多，請各位耐心等待。 

 

(三)班聯會園遊會商品說明 

主席：4/18(六)園遊會當天班聯會將設置攤位販售帽 T、歷屆紀念商品，歡迎有興 

      趣的同學於園遊會當天來班聯會攤位選購。 

 

(四)第 34屆班聯會暨第 33屆畢聯會正副主席改選 

主席：1.登記時間:4/13(一)〜4/24(五)(詳情請見公告及書面通知) 

          2.投票時間:5/8(五)第五節班會課，擬定採線上投票。 

            歡迎高一、二具有服務熱忱的同學可積極參與此次選舉，若有任何問題 

            可洽學務處訓育組或班畢聯會詢問。 

 

 

 



四、提案討論 

(一)班聯會提案 

    1.班聯會組織組織章程修正：(附件一) 

    說明：附件一為班聯會組織章程，為使班聯會組織章程更加完善，特此修訂班 

           聯會組織章程辦法。 

     

    主席：附件一為班聯會組織章程，為使班聯會組織章程更加完善，特此修訂班聯 

          會組織章程辦法。現在由請班聯會學權長來做說明。 

  

    學權長：現在請大家幫我看到附件一後面的組織章程修正對照表，幫我看到第一 

             個欄位，第九條，學生議員之資格、選制與正副議長，修正理由第一點 

             任期權利義務明文化，第二點強化選舉民主正當性，為了回歸民主選舉 

             相對多數決之基本法理，避免少屬否決或當選人數分布不足的情形，第 

             三點，為了防止權力真空，預先設立法定順位之代理與遞補機制，維持 

             學生自治之安定性。接下來幫我看到第二個欄位，第十條，學生議員之 

             罷免與解職，修正理由一落實權責相符原則建立究責機制確立了政黨法 

             律程序，保障當事人有列席答辯之權利，第二點區分雙軌解職途徑， 

             一、原選舉需罷免，二、議會紀律解職，接下來幫我看到後面的十一條 

             ，學校重大會議之學生代表席次，修正理由一符合教育部指導原則， 

             二擬定遞補名單之法定備位資格，三防堵法定席次流失，因為常發生學 

             生代表席次不足、表議權受損之情形，故此修正此條文。接下來幫我翻 

             面看到第十二條至第二十一條，這次修正的內容主要是後續章節與調治 

             依法治體例順延。最後第二十二條章程修正，為了防止校方行政權過度 

             干預學生自治權之立法權，故此修正此條文。 

 

   主席：以上為班聯會辦法修正，對於以上修正辦法有任何學生議員要提出問題嗎? 

         若沒有我們將進行投票 

 

   317學生議員：為什麼從直接選舉變成間接選舉?能夠解釋一下這部份的原因是什 

                 麼嗎?   

 

   主席：還有學生議員有問題嗎?我們將統一問完再做回覆 

 

 

    

 



317學生議員：第二點第十三條，你們寫說全體學生議員 2/3以上人數才可召開學生議 

              會，2/3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還有這次修正的組織章程第十條第二項 

              第三段，寫說議會自律解職案，這個東西是參照什麼?因為立法院的區     

              域委員會沒辦法把立法委員解職，所以想問是參照什麼寫說 2/3以上出  

              席議員同意可解職，以及第四章第九條第二項，學生議員權利義務的 

              第一點寫說要班會紀錄簿，依據是什麼?最後選舉的部分能不能幫我寫 

              上選舉四元素，普通平等直接不記名，謝謝。 

 

   主席：這邊針對 317學生議員所提出的問題做回覆，首先班會紀錄簿的部分，因為 

          學生議員是各班選舉產生,代表班級來向班聯會表達意見，所以在班會上提案 

          所通過的票數都要如實紀錄在班會紀錄簿，也再回報給班聯會，所以班聯 

          會覺得班會紀錄簿應由學生議員來填寫，因為他們負責統整大家的意見。 

           

   主席：剛剛 317學生議員提出要直接平等無記名的部分，在這邊詢問各位學生議員 

         是否要改為直接平等無記名，同意改成直接平等無記名的舉手，就是剛剛 

         317學生議員在十一條提出加入可以標記名字的部分，所以想詢問各位學生 

         議員是否同意把它加進我們的組織章程裡面。 

 

 317學生議員：剛剛我說的是普通直接平等不記名四原則 

 

   主席：那關於剛剛 317學生議員提出的普通直接平等無記名四原則，請問有學生議 

         員同意我們把它加入我們新修的班聯會組織章程辦法嗎，同意的請舉手，不 

         同意的請舉手，同意：6票，不同意：0票，同意票數未達與會人數的一 

        半，故以不通過。 

 

   主席：關於剛剛 317學生議員所提出的三分之二數據的來源，議會自律解職不分區 

         立委是可以被開除而喪失立委資格，本會有明確指出小過懲處加違反班聯會 

         章程加三分之二選舉相對多數權，這項決定是為了維護本會的學生議員，然 

         後還有剛 317學生議員所提出的直接與間接部分，學生代表現在是間接選舉 

         ，只要權益會通過就符合，選舉採間接選舉和直接選舉，以上。 

 

   主席：那還有學生議員對此部分有任何問題嗎? 

 

   主席：那由於本議案裡 317學生議員，我們會議一開始有提醒一個議案一次只能發言 

         兩次，每次不超過 5分鐘，議員你剛剛已經發言過兩次了。 

 

 



317學生議員:秩序問題，想詢問一下，這東西不是表意權的部分嗎? 

            表達自己的意見是一件很重要的基本訴求，那這是秩序問題，請 

            主席裁決，謝謝。 

 

主席：為了考量到會議進度，我們後面還有許多事項需要時間報告。 

 

317學生議員：所以主席是剝奪我的表意權嗎？因為我要在會議上明確表達我的訴求 

             ，但是如果主席裁決說我無法的話，這部分我也能理解，那這邊部分的 

             話你就這樣子，但是主席這邊請裁決是否需要剝奪我的表意權？謝謝。 

 

學生議長：大家好，我是第一屆學生議會的議長林明安，然後像 317朱同學剛剛 

          的狀況，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 5分鐘，那其實就是內 

          政部的會議規範，所以其實是合法合規的。 

 

主席：關於以上還有其他學生議員有問題嗎?若沒有我們將進行表決。 

 

投票項目：是否通過班聯會組織章程修正案 

投票結果：通過；同意 22 票、不同意 0 票 

 

主席：然後關於剛剛 317學生議員我違反表意權的部分，我這裡強調是會議發言 

      平等權，並非獨厚誰的表意權，任何人的表意權不該獨大，而是全體公 

   平，我並未違反表意權。 

 

317學生議員：聽過兒童權利公約嗎？第 12條及第 13條表達的說，兒童有表意權 

             表達自己的權利。 

 

主席：可是你自己一個人的發言…… 

 

317學生議員：就像是剛剛說的，主席如果給予裁決的話也會給予尊重，只不過 

             我必須要先說，就是我有表達說聯合國兒權公約裡面有寫到連同 

             表意權的部分，那如果主席這邊裁決不能發言，那我尊重。 

 

學生議長：又是我學生議長，好像你剛剛說的兒童權利公約，會議上已經有給你 

     兩次的發言機會，而且每次都沒有超過 5分鐘，應該算是有符合兒童 

     權利公約吧！ 

 

317學生議員：後面我會再跟兒少代表們討論，謝謝 



（二）各班提案 

   提案一：在知行樓二樓舉行 3對 3班際籃球賽 

   提案班級：101 

   提案說明：籃球是凝聚學生和增進彼此感情的重要運動。 

   回覆：知行樓二樓有校隊、運動團隊及外租借用，且只有一個全場，如要消化所有賽程 

   需要耗費非常長的時間，故不適宜單用該場地辦理比賽。學校現因春日影球場修建、籃 

   球場地使用吃緊因素，暫停辦理籃球賽事，惟場地開放使用後，即會恢復辦理。 

 

  提案二：運動校服改版 

  提案班級：105 

  提案說明：由於服裝鈕扣容易脫落且衣領很高遮到脖子易起疹子，材質不好且觀感 

  不佳。 

  回覆：本校自 1992年 7月 1日李阿成校長創校以來運動校服設計為有領運動服，服裝品質 

  均依舒適度、安全度逐年修改、檢核，合於規定。目前公開招標作業委託廠商製作至 116 

  學年度完成。如服裝配飾脫落不齊，請於購買時及時向廠商更換。 

 

  提案三：裝窗簾 

  提案班級：119 

  提案說明：午休睡覺時，陽光太刺眼極其影響睡眠。 

  回覆：已派員至現場了解、評估。 

  提案四：專車路線標示清楚 

  提案班級：217 

  提案說明：學校專車燈牌經常沒標示清楚路線，希望可以提醒駕駛打開燈牌或規劃固 

  定位置。 

  回覆：桃客配合本校專車，均規劃有固定位置停等。將轉知桃園客運提醒司機打開燈箱 

  字幕。 

 

   



  提案五：宿舍門口裝打卡機 

  提案班級：218 

  提案說明：下雨天走去門口打卡不方便，尤其是對於有傷的同學。 

  回覆：住宿生請至校門或行政大樓穿堂打卡，受傷同學請注意安全。 

  

  提案六：校車(5022B)發車太早，同學們搭不到校車。 

  提案班級：219 

  提案說明：早上的校車過早發車，使同學無法搭乘且無法準時到校。 

  回覆：5022B為市區公車階段性試營運延長行駛至陽明，本校無法律定發車時間。也因 

  此，延長行駛班車偶有提早或延遲脫班現象，學創人員均及時聯繫桃客，讓同學知悉。 

  

  提案七：提請檢視本校班聯會組織章程是否符合高級中等教育法 53條、25 條及 

  臺教授國字第 1070102254號函(學生會運作注意事項) 

  提案班級：317 

  提案說明：本案提請列點、分案說明檢視本校章程是否符合注意事項一〜十點之內容， 

  以及 53條、25條，謝謝您。 

  回覆：校方依法本於輔導支持本校班聯會成立，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輔導學生會及其他 

  相關自治組織運作注意事項臺教授國字第 1070102254號函訂定，五、學生會應循民主參 

  與程序，訂定符合民主精神之組織章程，報學校備查。爰本校班聯會組織章程亦由學生 

  議會班聯會自治討論產生。請學生代表議員遵循民主精神於議事規則中充分討論、檢視 

  ，讓自治組織章程運作推動更為順遂。 

 

317學生議員：這邊想要詢問為什麼主席台上會有班聯會指導老師的部分，以及本人 

            認為說這個東西是學生自治的會議，為何指導老師會坐在主席台上， 

            再來，學生自治的組織會議，為何列席會有校方人員？以上幫我回覆 

 

主席：317學生議員，因為現在我們討論的議題是班級提案，不是在討論說班聯指導 

    老師為何會坐在前面而且列席的部分，所以這邊已經超出議題的範圍…… 



317學生議員：注意事項，學生會注意事項臺教國字 1070102254號，這邊是討論範圍 

             內內容，當然主席也可以裁決，說這不是討論內容，然後不回答我說班 

             聯會指導老師為何坐在主席台上，這部分我也予以尊重，只不過我要表 

            達我的表意權，然後讓我再回去兒少代表們討論，以上。 

 

主席：首先我沒有剝奪任何人的表意權，我是盡力維護平等所有人的表意權，而不是 

      讓你一個人就是在這邊一直發言，然後其他學生議員沒有表達的權利，所以這 

      部分我們也會列入會議記錄。 

 

高三學生代表：我是高三學代李浤銘，那麼我想說的是學校應該要輔導學生自治的運 

               作，那也會聘請相關的主任、組長、老師其他適當人員授課或提供必 

               要協助，我們現在在開會師長提供我們協助是合情合理的，這是在輔 

               導我們學生組織的運作啊，就這樣子，謝謝 

 

主席：那關於剛剛 317學生議員所提出的，學校因應輔導學生組織運作，並聘請相關 

      單位主任、組長、教師或其他適當人員授課、提供必要的協助，然後關於剛剛 

      的法源是來自於臺教授國字第 1070102254號函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輔導學生會 

      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運作注意事項。 

 

主席：關於以上還有任何學生議員有任何問題嗎? 

學生議員: 無 

五、臨時動議 

學生議長：大家好，我是第一屆學生議會議長林明安，以下是我的臨時動議，為了因應即 

          將到來的四月份校務會議、本學期末以及下學期初將面臨的學生代表人數問題 

         ，我們希望讓本學期學生代表實施稍早通過的組織章程案，也確認本學年度學生 

          代表的序位，因此提案 114學生代表序位確認。 

主席：你這個臨時動議需要兩個人附議，好，確認有 2位議員以上附議，請繼續。 

學生議長：因此提案 114年學生代表序位確認，故提起此次臨時動議。 

主席：好，那班聯會在這邊做回覆，我們這邊先公布 114年 11月 5號第一次學生議會學生代 

表名單推選出來的序位： 

 



高一：依序為 109 羅○棋、120 林○溱、105 蘇○興、106 吳○妘、101 莊○億、 

   102 胡○菘、103 鄧○豪、104 李○葰 

高二：依序為 215 陳○翰、209 楊○豪、202 林○菲、213 李○灝、201 李○成、 

   204 江○豪、206 張○婷、218 蔡○潔 

高三：依序為 315 吳○穎、302 李○銘、319 蔡○芯、306 林○安、317 朱○元、 

   309 吳○洋、316 謝○宣、311 魏○容 

 

主席：接下來我們將宣布 4/7校務會議的名單，首先當然代表班聯會正副主席 209何○姸、 

217 賴○瑄，學生議會正副議長 306 林○安、213 李○灝， 

高一代表依序為 109 羅○棋、120 林○溱、105 蘇○興、106 吳○妘， 

高二代表依序為 215 陳○翰、209 楊○豪、202 林○菲，由於序位四為學生議會副議長李○

灝，所以由序位五 201 李○成做遞補， 

高三代表依序為 315 吳○穎、302 李○銘、319 蔡○芯， 

以上代表會參加四月初臨時校務會議，以上。 

主席：還有學生議員有臨時動議要提出嗎？ 

學生議員: 無 

 

六、師長指導 

無 

七、主席結論 

主席：今天通過了班聯會組織章程的修訂，以及確認了 114學年度學生議會產生之學生代表 

      序位，本學年第二次學生議會到此結束，謝謝各位，散會。 

 

 


